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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规发〔2017〕4 号 

 

 

市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校车使用 
管理规定的通知 

 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《连云港市校车使用管理规定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   

2017 年 7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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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校车使用管理规定 
 

第一条  为加强校车安全管理，保障乘坐校车的中小学生和

幼儿的人身安全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制订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校车使用管理应当遵守本规定。 

本规定所称校车，是指依照本规定取得校车使用许可，用于

接送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和学前教育幼儿上下学的 7 座以上载客

汽车。 

第三条  接送小学生和幼儿的校车，应当符合专用校车国家

标准。 

第四条 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校车安

全管理工作，统一组织、协调市、县（区）有关部门履行校车安

全管理职责。 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建立校车安全管理联席

会议制度，成立校车管理办公室，具体协调、实施校车管理的相

关工作。 

第五条 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建立多渠道筹措校车经费的

机制，并通过财政资助、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，按照规定支持使

用校车接送学生的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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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专业交通运输企业从事校车运营，鼓励公民、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向教育机构捐赠校车。 

第六条 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科学规划学校（幼儿园）

的设点布局，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公共交通，合理规划、设置线路

和站点，保障学生就近入学，减少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风险。 

第七条  取得校车使用许可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: 

（一）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，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

明，并已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； 

（二）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； 

（三）有校车运行方案，方案应当明确行驶路线、开行时间

和停靠站点等内容； 

（四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； 

（五）已取得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。 

第八条  校车使用许可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 

（一）申请。申请校车使用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 

1.校车使用许可申请表； 

2.校车标牌领取表； 

3.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（组织机构代码证，民办学校或

幼儿园办学许可证）原件及复印件； 

4.校车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5.机动车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6.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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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凭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8.校车安全管理制度； 

9.租用道路旅客运输或公共交通企业的校车，需提供道路旅

客运输企业的经营许可证、运营车辆道路运输证、驾驶人员从业

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10.校车运行方案（包括行驶路线、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）。 

（二）受理。学校（幼儿园）校车使用许可申请由所在地教

育行政部门受理。 

（三）审核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学校（幼儿园）或校

车服务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，分别送同级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征求意见。 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校车申请材料的当日通

知申请人交验机动车，并自申请人交验机动车之日起 2 个工作日

内按照《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》、《专用校车学生座椅系统及

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》及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等相关校

车安全国家标准确认机动车，查验校车标志灯、停车指示标志、

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以及逃生锤、干粉灭火器、急

救箱、发动机舱自动灭火装置、前轮碟式刹车、ABS 防抱死装置

等安全设备，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审核运营方案是否可行。属于专

用校车的，还应当查验校车外观标识。 

公安、交通两个部门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将反馈意见书面回复

教育行政部门，但申请人未按规定交验机动车的除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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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

输部门的反馈意见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，报本级人

民政府。 

（四）批准。本级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教育部门审查意见之

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，决定批准的，由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校车标牌，并在机动车行驶证上签注校车类

型和核载人数；不予批准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 

（五）校车标牌发放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本

级人民政府关于校车使用许可的批复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核发校

车标牌，并应当每月将校车标牌的发放、变更、收回等信息通报

同级教育行政部门。 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向取得校车使用许可的校车发放

校车标牌时，应当审核并将以下证明、凭证存档： 

1.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 

2.校车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3.机动车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4.校车使用许可； 

5.核准的校车运行方案； 

6.《校车使用许可申请表》原件； 

7.《校车标牌领取表》原件； 

校车标牌应当记载本车的号牌号码、机动车所有人、驾驶人、

行驶线路、开行时间、停靠站点、发牌单位、有效期限等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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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车行驶证上应当记载校车类型和核载人数。校车标牌分前后两

块，分别放置于前风窗玻璃右下角和后风窗玻璃适当位置；校车

标牌有效期的截止日期与校车安全技术检验有效期的截止日期一致。 

第九条  校车驾驶人取得校车驾驶资格，应当符合下列条

件： 

（一）取得相应准驾车型的驾驶证，年龄在 25 周岁以上，

不超过 60 周岁； 

（二）具有 3 年以上准驾车型驾驶经历，最近连续 3 个记分

周期内没有被记满分记录； 

（三）无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交通事故责任记录； 

（四）无饮酒后驾驶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记录，最近 1 年

内无驾驶客运车辆超员、超速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记录； 

（五）无犯罪记录； 

（六）身心健康，无传染性疾病，无癫痫、精神病等可能危

及行车安全的疾病病史，无酗酒、吸毒行为记录； 

第十条  校车驾驶人申请取得校车驾驶资格，应当向校车所

在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，由公安机

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机动车驾驶证申领有关规定办理： 

1.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 

2.机动车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3.户籍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、吸毒行为记录证

明原件及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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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

明原件及复印件。 

第十一条  取得校车使用许可的学校（幼儿园）、校车服务

提供者违反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情节严重的，原作出许可

决定的人民政府可以吊销其校车使用许可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收回校车标牌。 

校车使用许可被吊销、注销或者撤销的，学校（幼儿园）或

者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拆除校车标志灯、停车指示标志，消除校

车外观标识，并将校车标牌交回核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。 

第十二条  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因故不再作为校车使用的，

学校（幼儿园）及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及时到当地教育行政部门

申请办理注销手续。同时，将校车标牌交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。 

第十三条  校车运载学生时，应当配备随车照管人员。随车

照管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：年龄在 20 周岁以上，不超过 60 周

岁，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一定的组织沟通能力，身心健康。 

幼儿校车上核载幼儿人数大于等于 20 人小于 40 人时，应配

备至少 2 名随车照管人员；大于等于 40 人时，应配备至少 3 名随

车照管人员。小学生校车、初中生校车上核载学生数大于等于 40

人时，应配备至少 2 名随车照管人员。 

校车运载学生时，应当在规定的位置悬挂校车标牌；按规定

路线、规定时间行驶；在规定站点停靠；可在公交专用车道（BRT

专用车道除外）及其他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允许公共交通车辆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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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路段行驶，但不得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。校车必须确保一人

一座，禁止站立；不得以任何理由超员、超速。校车每半年接受

一次安全技术检验。 

第十四条  教育、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依照本规定履行校

车安全管理的相关职责，建立完善校车安全管理信息共享机制、

工作会商机制和联合检查机制，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、举报网络

平台，方便群众举报违反校车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。接到举报的

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，对不属于本部门管理职责的举报，应当

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 

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认真受理、审核校车使用申请，将校车管

理工作纳入对中小学、幼儿园安全管理和校（园）长考核的范畴。

定期对各学校的校车管理工作进行考核通报。如发现校车使用学

校、校车服务提供者违规且情节严重的，依据《校车安全管理条

例》规定提出吊销校车使用许可的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。 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认真做好校车标牌核发工作，加

强校车年检、运行等情况的监督检查；对校车超载、超速等违法

行为依法处理，并在违法行为消除后方可放行；将校车违法和事

故处理情况及时通报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（幼儿园）。 

交通运输部门应当督促提供校车服务的道路运输企业对所提

供校车和驾驶人的管理，不断提高校车服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。 

第十五条  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措

施，落实校车安全工作责任，确保车辆的各项技术性能处于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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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态；提供校车驾驶人的资格证明；与校车使用学校（幼儿园）

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，责任书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、安

全管理措施、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等；约定随车照管人员。 

自备校车的学校（幼儿园）应当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，

配备安全管理人员、随车照管人员，加强校车的安全维护；每月

对校车驾驶人、随车照管人员进行安全教育，开展道路交通安全

法律法规、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知识技能的学习培训；与乘坐校

车的学生监护人签订安全协议，并将安全教育记录报县（区）教

育行政部门备查；学校由校车服务提供者提供校车服务的，在签

订安全管理责任书 3 个工作日内将责任书报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

门备案。 

学校（幼儿园）应当对教师、学生及其监护人进行交通安全

教育，讲解校车安全乘坐知识，劝导学生不乘坐无客运资质的车

辆，定期组织校车安全事故应急疏散演练，并建立教育、演练档案。 

第十六条  道路或交通设施的管理、养护主体应当根据路

权，按照标准设置校车停靠站点预告标识和校车停靠站点标牌，

配合公安、交通部门做好校车停靠站点的施划。公交企业应当做

好公交运营调度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校车站点停靠工作，为

校车运营提供良好环境。 

第十七条  随车照管人员应当履行如下职责： 

（一）发现驾驶人无校车驾驶资格，或饮酒、醉酒后驾驶，

或身体严重不适以及校车超员、超速等明显妨碍行车安全情形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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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止校车开行；督促校车驾驶人在行车前对校车安全技术检查； 

（二）学生上下车时，在车下引导、指挥、维护上下车秩序，

制止学生携带易燃、易爆、易碎物品及管制刀具等上车。发现学

生无故缺席，及时与学生监护人或学校（幼儿园）老师取得联系； 

（三）帮助、指导学生安全落座，系好安全带，确认车门关

闭后示意驾驶人启动校车； 

（四）制止学生在校车行驶途中离开座位、嬉戏打闹、吃东

西或将头、手伸出车窗外等危险行为； 

（五）核实学生上下车人数，确认乘车学生已经全部离车后

本人方可离车。 

第十八条  学生乘坐校车，应当由其监护人向学校（幼儿园）

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校（幼儿园）审核同意后，监护人应当与学

校（幼儿园）签订协议。 

学生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（幼儿园）或者校车服务提供者做

好校车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；发现校车违反本规定的，有权制止，

有权拒乘，并向教育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举报。 

第十九条  校车服务提供者和学校（幼儿园）应签订安全管

理责任书，明确双方责任。 

第二十条  校车驾驶人、校车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等违反本规

定的，依照国务院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 市开发区、徐圩新区、云台山景区管委会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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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学校的校车安全监管，校车使用许可由市教育行政部门会

有关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—12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 

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，驻连部队。 
 

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21 日印发 
 


